附件2：
关于南县湖心学校的调价说明
1、 调价背景
原南县湖心学校学费标准为2023年制定，执行时间已满三年，根据《湖南省民办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》文件规定，民办中小学学费、住宿费标准调整应当平稳有序进行，调整时间间隔一般不得少于3年。2025年12月南县湖心学校向我局提出调整申请，2026年1月我局委托第三方（湖南新财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）对湖心学校2023-2025年度义务教育阶段学费、住宿费成本进行监审，现根据相关情况拟定新的价格文件。
2、 原收费标准
原价格文件《关于南县湖心学校有关收费标准的批复》（南发改联字〔2023〕1号）规定初中学费最高为9000元/生/期，小学学费最高为8000元/生/期，小学初中住宿费最高为500元/生/期。
3、 定价方案
根据成本监审情况，参照周边价格水平，建议本次拟定湖心学校初中学费最高为8500元/生/期，下降500元/生/期，较原标准下降5.56%；小学学费最高为7800元/生/期，下降200元/生/期，较原标准下降2.5%；住宿费最高为500元/生/期，价格不变。
本次定价自2026年春季学期起执行，至2028年秋季学期止，期间原则上不再受理调价申请。
4、 定价程序
定价方案草拟后征求县教育局、县财政局意见，并在政府网站公开征求意见5个工作日，征求意见后形成定稿，进行合法性审查，作出价格决定后及时在政府网站公示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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